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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第272号提案的答复
魏剑锋委员:

您提出的“加快推进我市医养结合工作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您在提案中客观的分析并提出我市养老服务业目前的现状及存在的床位严重不足，医养结合项目并未发挥实际作用，收费标准、服务质量差异明显，缺乏有丰富经验的护理人员，部分老年人的居住环境不适合养老等问题。建议加强医养结合相融合，完善各项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开展精准医养服务，推进医养信息化率。
我市养老事业面临着严峻形势：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66.6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7.67%；80岁（含）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7万多人。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加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着力完善市、县、乡、村四级养老服务网络，养老机构数量不断增加，养老机构类型多样化，服务规模不断扩大，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老人养老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工作
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健康养老产业发展，出台《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试点市建设的实施意见（濮政〔2016〕90号）》文件，统筹加强城乡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统筹全市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资源，积极推动老年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加强中西医老年病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临终关怀机构建设，可积极稳妥地将部分医疗机构等优先转型为康复、老年护理等接续性医疗卫生机构，为慢性病、老年病、大病恢复期、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老年患者提供接续性医疗服务，逐步建成以老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基础的多层次医疗养老服务体系。鼓励和引导养老机构与周边医疗卫生机构签订协议，结为定点对口服务单位或医养联合体，建立健全协作机制，本着互利互惠原则，明确双方责任义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卫生机构为养老机构开通预约就诊绿色通道，确保入住老年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以国家医养结合试点市建设为契机，加快推进养老机构与卫生医疗机构的合作。加快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建设，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支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拓展功能，建设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整合资源加速融合，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型机构明确服务性质、服务主体、服务对象和服务范围，制定和完善统一具体的机构建设标准、设施标准、从业人员上岗标准、服务标准和管理规范。目前，我市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有：濮阳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濮阳县光明医院康复中心、清丰县康复养老中心、范县福寿苑康复养老中心、南乐县益民康复养老中心、华龙区惠民医院、卫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
根据《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医养结合工作的实施意见（濮政〔2015〕64号）》、《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试点市建设的实施意见（濮政〔2016〕90号）》等文件要求，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支持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探索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新模式。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符合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条件的，纳入定点范围。卫生计生、人社部门要按照省有关规定简化手续，实施优先审批，缩短审批时限。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执行与同级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报销政策。老年社区内设立的医疗机构，可按照医保有关政策，申请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健全完善医保报销制度，切实解决老年人异地就医结算问题。逐步完善城乡医保支付政策，探索逐步提高城乡基本医保统筹层次。目前，我市大部分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已纳入医保范围。
二、建立健全机构星级评定制度和评估制度
根据《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规范>和<老年人健康能力评估>的通知》（豫民〔2017〕3号）和《濮阳市民政局关于建立养老服务评估制度的意见》文件精神，建立健全我市评估制度。根据《民政部关于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养老机构等级评定体系的指导意见》（民发〔2019〕137号）和《河南省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星级划分与评定标准》等文件要求，坚持规范评定程序，细化评定标准，加强评定监督，实行动态监管。加强养老服务行业管理水平，促进养老服务质量的提高，逐步开展并完善我市养老机构评定体系。
三、落实医养结合各项优惠政策
按照国家、省加快和促进健康养老服务业发展，推进医养结合的工作部署要求，强化服务意识，各司其职，做好医养结合相关政策的落实工作，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医养结合工作发展的积极性。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消除部门壁垒，加强协同配合，落实土地、价格、税费等相关优惠政策，简化手续，实施“一站式”服务或一网通办理，大力支持医养结合加快发展。通过适当提高财政补助标准等方式，鼓励市城区及县（区）建设一批示范性医养结合机构。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或与区域内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加强合作。发挥我市中医药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养老机构，推动市中医院与老年病医院、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建设。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和在养老院看病诊疗的医保结算机制，着力降低老年人就医成本。
四、支持民间资本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为加快推进我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贯彻落实河南省民政厅等十厅局《关于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豫民〔2015〕86号），鼓励支持民间资本投入举办养老机构，优化养老服务营商环境。建立开放、竞争、公平、有序的养老服务市场，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养老服务。切实破除行业垄断、地方保护，落实养老服务业优惠政策：一是福彩公益金用于养老服务方面。市本级及县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要将50%以上的比例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业，并随老年人口的增加逐步提高投入比例。其中，支持民办养老服务发展的资金不得低于30%。二是一次性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方面。对新建、改 (扩 )建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 ,床位在50张以上（含50张），依据其建设规模 (含改扩建 )、投资总额、土地租期等指标 ,经民政、财政等部门考核验收达标后，由市、区财政按照核定的床位数（1∶1比例匹配）给予建设补贴。自建房的每张床位补贴2000元，租用房且租用期5年以上的每张床位补贴1000元。在运营期间，按照入住的具有本市户籍且入住时间在3个月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市、区财政（1:1比例匹配）给予每张床位每月平均50元的床位运营补贴。三是对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免征营业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自用房产和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水利建设专项费，对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按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要免征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要减半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养老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暖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向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捐赠，符合相关规定的，准予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税法规定比例扣除。境内外资本举办养老服务机构享有同等的税收等优惠政策。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91号），支持统筹利用闲置资源发展养老服务，有关部门应按程序依据规划调整其土地使用性质。支持企事业单位、个人对城镇现有空闲的厂房、学校、社区用房等进行改造和利用，举办养老机构。

五、积极推进智慧养老，逐步实现医养精准服务
根据《民政部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民发〔2019〕88号）文件要求，加快互联网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汇聚线上线下资源，精准对接需求与供给，为老年人提供“点菜式”就近便捷养老服务，创新服务模式，培育服务新业态，改善服务体验。引导有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依托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养老设备等，开发多种“互联网+”应用，打造多层次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创造养老服务的新业态、新模式。为加快打造我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进程，我们学习借鉴外地市成功经验，积极谋划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试点项目。目前，市级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已列入议事日程支持县（区）开展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并积极争取县（区）级财政支持，加强市、县（区）两级平台融合，加快互联网与养老服务的深度结合，创新服务模式，培育服务新业态，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层次便捷养老服务。依托河南省养老设施供需发布平台，发布养老机构地理位置、环境、联系方式等信息，为老年人精准对接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目前，我市华龙区怡然老年公寓、孟轲乡世纪景苑养老服务中心、濮东办水电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机构建立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养老运营数据化，服务流程规范化。引入了心脑监测预警服务平台、预警手表，为社区内中老人提供24小时不间断监测预警服务，在老人们出现突发心脑疾病的时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并为老人们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开展精准医养服务。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功能，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医务人员与居家养老结合，与老年人家庭签订服务协议，建立契约式服务关系，为老年人提供连续性、便捷高效的健康管理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建立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合作机制。开展敬老院与乡镇卫生院签约服务，签约率100%；引导养老机构与周边医疗卫生机构签订协议，结为定点对口服务单位或医养联合体，医疗卫生机构为老人和养老机构开通预约就诊绿色通道。协调医疗卫生部门积极推进医养信息化率，通过建设信息化平台，完善老年人健康信息系统，推动远程医疗服务的开展，逐步实现全市医疗与养老服务的信息相同，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养老的智慧化服务。

六、加强医养结合服务专业队伍建设
培训专业养老护理员是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迫切需要，建设高质量养老服务人员队伍，提升从业人员素质，依据养老服务工作评价标准，加强绩效考核工作，鼓励医护人员到医养结合机构执业。积极开发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等公益性岗位，引导和鼓励大中专毕业生、“4050”人员、零就业家庭人员、城乡低保人员及其他就业困难人员到养老机构就业、再就业。实行组织化管理，将老年医学、康复、护理人才作为急需紧缺人才纳入城乡就业培训体系，加强专业技能培训。不断加大定向培养力度，支持濮阳医专、职业技术学院、技师学院和职业学校增设相关专业课，为推动养老服务提供人才支撑。目前河南大学濮阳工学院已开设养老护理员专业，培养养老护理专业人员，不断提高养老服务队伍的服务意识和专业技能。同时，激发社会志愿者参与公益助老的热情，推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工作，建立健全机构星级评定制度和评估制度，落实医养结合各项优惠政策，积极推进养老服务的信息化发展，加强医养结合服务专业队伍建设，我市养老服务能力将不断提升。
欢迎各位委员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21年7月7日
（联系人：陈修斌            电话：6687009）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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